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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比较及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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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自然条件和国情不同，中韩涉海机构设置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存有差异，比较

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助于加强中韩海洋合作，促进两国海洋政策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的海洋法规和政策侧重于多样化和突出特色，而韩国的涉海机构及法规有统一的管理，统一

之中又有分类。借鉴韩国经验，运用到我国海洋经济圈的涉海部门及海洋政策，有助于弥补

我国海洋产业政策发展的不足，以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海洋法规；涉海部门；海洋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Ｐ７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２６－０００４

　　中韩在海洋方面除具有地理优势和相似的

发展历程外，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也有着密切的

合作。２０１３年中韩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海洋局和大韩民国海洋水产部海洋科学技

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了中韩海洋事业的合

作，但由于海域大小、海洋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中

韩两国的海洋开发政策也不尽相同，比较两国的

海洋开发利用政策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国海洋的

合作，也有利于促进两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近年

来，有关海洋开发利用政策及体制比较研究较

多，但多以研究美国、日本海洋政策的居多［１］，中

韩方面的比较主要多集中于阐述中、日、韩海洋

政策的差异［２］、中韩海洋环境管理体制［３］、中韩

渔业资源政策法规异同［４－６］、中韩海洋旅游开发

异同［７］等，系统地比较中韩两国的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政策的研究却不足。中韩是海洋邻国，研究

两国海洋开发利用政策的异同对两国海洋事业

进一步的发展和合作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拟

从海洋部门设置及政策法规制定视角挖掘中韩

两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的异同，以期进一步

完善中韩海洋开发利用政策的比较研究，促进中

韩海洋经济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１　中韩海洋自然资源概况

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３００万ｋｍ２ 余，接近陆

地领土面积的１／３。大陆岸线长达１．８万ｋｍ，居

世界第四，岛屿上万个，其中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海

岛共计６９００余个（不含海南岛本岛和台湾、香港、

澳门所属海岛）。海洋资源丰富，浅海滩涂可养殖

面积２４２万ｈｍ２，大陆架渔场面积达２．８万ｈｍ２，

海底石油累计探明可采储量达８２５５４．９万ｔ，沿

海湿地面积达３．８４８５５×１０７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

４．０１％
［８］。

韩国海洋面积为４４．３万ｋｍ２，是陆地面积的

４．５倍。大陆架面积是陆地的３倍，海岸线长达

１１５４２ｋｍ，岛屿总数为３１７０个。水深不足２０ｍ、

可以进行多用途开发利用的沿海海域面积为

２１０００ｋｍ２，占国土面积的２０％，滩涂面积为

２３９３ｋｍ２，占陆地面积的２．４％，拥有世界五大

滩涂之一［９］。

２　中韩海洋机构及海洋法律法规

２１　海洋机构

海洋机构的合理设置对海洋管理和海洋发展极

其重要，也是海洋法律和海洋政策正确制定与实施

的保障。根据海域及陆域的不同，中韩的涉海机构

设置和发展历程也有所区别，对比研究中韩的海洋

机构及其演进，借鉴韩国经验以发展我国海洋事业。

我国的海洋管理较为复杂，依据《中国海洋发

展报告（２０１２）》统计，包括海军在内，我国中央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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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涉海管理部门有１７个。除此之外，我国的沿海

各地也有自己的海洋机构，管理各地的海洋活动，

颁布符合自己地区特色的规章制度，还有一些涉海

研究机构。我国的海洋科研机构众多，尤其是近年

来不断增加，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６个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

１８９个，同时科研人员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与我

国近年来对海洋事业的重视程度有关（图１）。

图１　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

１９５５年，韩国设立了海务厅，这是韩国最早

的海洋政府机构，当时主要是负责海运、港湾、水

产、造船和海警业务。１９６１年，韩国政府撤销了

海务厅，将其水产职能移交给农林部的水产局，

海务厅的海运职能移交给交通部的海运局，１９６６

年农林水产部设立水产厅后，海务厅的水产职能

移交给水产厅，１９７６年海运港湾厅成立后，海运

职能由海运港湾厅负责，水路职能和海难审判职

责移交给了交通部下属的水路局和海难审判院，

海警职责移交给了内务部的治安局。１９９６年，韩

国成立了海洋水产部，这是世界上综合性程度最

高的涉海机构之一，２００８年，海洋水产部下属的水

产机构分离了出去。２０１３年，鉴于海洋水产需要

统筹管理，因此韩国政府又重新恢复了海洋水产

部。但海洋水产部内部却将海洋政策室、水产政策

室、航运物流局、海事安全局、港口部等分成了海

洋、水产、物流、安全、港湾等领域，并综合管理［９］。

韩国海洋机构的设立体现了一元化思想，设

立统一的海洋机构统筹和管理海洋各产业的发

展，在海洋水产部内部设置分管不同产业的海洋

部门，避免了权责交叉和纠纷不清，较易协调。

２２　海洋法律法规

涉海法律法规不仅指导海洋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还是海洋各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由于

海洋事业发展的进程不同，我国的海洋法律法规

与韩国的涉海法律有着差异，我国正处于海洋经

济发展的新阶段，相关的海洋法律法规的健全和

完善必不可少，因此总结和学习韩国涉海法律十

分必要。

１９４９年后，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海洋管理方

面的法律，海洋开发利用方面的主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等［１０］。从法律层面管理我国的海

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规范各海洋产业的发展。此

外，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海洋开发的规划及条

例：《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另外，我国

１１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制定了

促进海洋经济的海洋法规和政策。海洋方面的

法律法规为海洋渔业、海洋矿产油气业和海洋能

源等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规范了海洋事

业的进程。其中，《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更是将海洋事业纳入国家规划的层面上，确定

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海洋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８％，２０１５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１０％，并且优化海洋的总体布局，指导

海洋各产业转型方向，为海洋发展做出了明确的指

引。这标志着我国逐渐把经济发展的重点从陆地

转向了海洋，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管理日益

重要。

１９８７年，韩国制定了《海洋开发基本法》，由

于其限定在海洋开发科学技术研究方面，韩国于

２００２年废除了该法，同时制定了《海洋水产发展

基本法》。《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是韩国涉海方

面最基本的法律，为合理开发、管理海洋资源以

及培育海洋产业规定了基本政策和方向，同时管

辖领域涉及海洋的各个方面。《海洋水产发展基

本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实现本法规定的

目的，政府应制定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合理管理、

保护和开发利用以及海洋产业培育（以下简称

‘海洋开发’）的中长期政策目标和方向，并根据

总统规定的事项每十年制定并实施《海洋水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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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本规划》”。以制定与海洋开发同步的政策。

随后，韩国又制定了各类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的法律（表１），以规范海洋资源开发，合理利用海

洋，并且为海洋各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

保障。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各类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韩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国家规划：《沿岸

综合管理规划》《沿岸湿地保护基础规划》《废弃

物海洋收集和处理规划》《环境管理海域环境管

理基本规划》《沿岸整治基本规划》《海洋深层水

基本规划》《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基本规划》

《无人岛屿综合管理规划》《独岛可持续开发基本

规划》《海洋环境管理综合规划》《海洋科技开发

规划》《公有水面填埋基本规划》《水产资源管理

基本规划》《港湾基本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并

非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是不同时期根据具

体情况制定的，并根据新的情况修改或重新制

定，以与变化的海洋环境相适应。

我国的海洋法律是依据海洋资源的开发而

制定的，因此法律法规出台较多且杂，完善程度

不够。韩国已形成较为完善且符合本国海洋发

展的法律体系。韩国设置基本海洋法律，规范其

他的涉海法律法规的制定，这避免了法律权限的

交叉，并使新法律的制定有据可依。基本法除了

保障了海洋发展的可持续性外，还依据新形式作

相适应的调整，这一经验有助于我国的海洋法律

法规的完善。

表１　韩国颁布的法律

年份 法律

１９９９ 《沿岸管理法》

２０００ 《渔场管理法》

２００２ 《渔业培育法》

２００４ 《南极活动和环境保护法》

２００５ 《渔村和渔港法》《独岛持续利用法》

２００６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法》

２００７ 《海洋环境管理法》《海洋深层水开发和管理法》

《船舶压舱水管理法》《水产动物疾病管理法》

《远洋产业发展法》

２００８ 《水产资源管理法》

２００９ 《农林水产食品科学技术培育法》

２０１３ 《海洋生命资源的获取、管理和利用法》《海洋矿

产资源开发法》《海外资源开发事业法》

３　中韩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比较及启示

３１　海洋机构的设立

韩国涉海机构统一，各部门协助管理。韩国

的海洋水产部统一管理全国涉海事务，内部下设

多个部门，管理海洋事务：国立水产科学院主要

负责水产资源、海洋环境和养殖三大部分；国立

海洋调查院主要负责开展韩国海域的海洋测量

和观测等海洋调查工作，印发海图（包括电子海

图）和航海出版物，为海运、水产、海洋开发、产业

领域以及军队提供相应的服务；海洋警察厅主要

负责警备救援、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海上治安、海

洋环境保护、海洋污染防范等；韩国海洋科学技

术院是韩国最大的海洋科技研究单位，负责研究

海洋基础、应用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政策等。韩

国的海洋机构设置能够统筹全国，更好地管理全

国的海洋产业，适合韩国的国情（海域面积较

小）。韩国这种有统一海洋领导机构，各部门各

有偏重，又同归属一个机构的管理模式能避免涉

海部门职能不清和权责交叉，但也会出现陆地环

境部与海洋事务部管辖和权责交叉不清等问题，

因此设置同时兼顾海洋和陆地的海洋管理机构

才有利于海洋管理。

３２　海洋法律法规

韩国以《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为主，制定海

洋各产业的相关法律，同时该法还规定每１０年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海洋水产发展基本规

划，及时指导韩国海洋资源开发。韩国的法律实

施以基本法为主，其他相关涉海法律作为辅助。

涉海法律涉及海洋资源利用的各个方面，渔业、

矿产、船舶、环境、生态、沿岸、深海等都有相关的

法律，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沿岸综合管理规

划》《环境管理海域环境管理基本规划》《海洋深

层水基本规划》《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基本

规划》《海洋科技开发规划》《水产资源管理基本

规划》等，但此类涉海规划均以基本法为基础。

韩国以统筹海洋的《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为基

准，设定年度计划实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

与涉海法律制定具有可持续性，同时依据新形

势，补充和调整基本法，在保证法律有效性的同

时，也考虑了环境的变易性。

３３　海洋产业政策的整体发展与突出特色

１９９３年韩国制定了《沿海和近海渔业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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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计划》，通过减少渔船数量，促进水产资源的恢

复，改善渔业的经营状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韩

国大力推行以养殖渔业为中心的政策，并于２００１

年颁布了《养殖渔业培育法》，同时韩国依据此法

律每５年制定一次《养殖渔业发展基本规划》。

韩国除启动海洋生命工程项目外，还制定政策促

进天然物新药、海洋生物能源等多个海洋新兴产

业的发展。２０００年７月，韩国国家科技委员会通

过了《深海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实施计划》，宣告了

韩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开始。２００８年，海洋水

产部制定了《第三次新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

普及基本规划》。到２０３０年，新再生能源供应量

占能源总量的１１％，其中，生物能源和废弃物能源

各占３０％，海洋能源占４．７％。韩国众多海洋政策

与法律调整不只针对于单个产业，而是传统产业与

新兴产业同时发展，海洋整体发展，韩国海洋经济

的快速发展依赖于整体海洋产业的调整与进步。

我国的海洋政策借鉴陆地产业发展的经验，

综合提高海洋三大产业，调整结构优先发展第三

产业。我国重点扶持海洋新兴产业，以打造海洋

主导产业，从而促进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以海带

陆，达到海陆统筹的目的。近年来，我国海洋服

务业发展迅 速，２０１３ 年 滨 海 旅 游 增 加 值 占

３４．６％，增幅达１１．７％，传统产业海洋盐业与海

洋船舶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图２）。２０１３年《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不仅海洋开发利

用的各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发展方向，还提

出发挥沿海三大经济区作用，形成北部、东部和

南部３个海洋经济圈。依靠海域特色及地域优势

发展海洋经济，既能发挥优势省份的特色，还能

综合发挥小区域海洋的联动作用，由于海洋经济

圈涉及海域相比全国要小且较集中，因此各海洋

经济圈也可借鉴韩国海洋机构的设置，发展海洋

经济，从而提高区域海洋的发展水平，也提升我

国整体海洋产业的竞争力。

图２　我国各海洋产业值增幅度

４　结论

对比研究中韩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设

置和政策法规后发现，韩国的海洋开发政策的最

大特点是：以统筹海洋的部门及法律作为长期计

划的中心，设定年度计划实施，保障了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政策与法律制定的可持续性，同时依据

新情况及时调整法律，保证了法律有效性并适应

了环境的改变性。我国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

海上执法方面，涉海部门组织复杂，需要进一步

协调和优化。借鉴韩国海洋机构的整合模式，运

用到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

的海洋开发利用的整体水平，还可突出各海域的

海洋特色，从而推动海洋强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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